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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法務部函頒之「檢察機關核發因災害失蹤人民死亡證明書

應行注意事項」，因配合105年4月13日修正公布之災害防

救法第47條之1規定，自106年1月5日停止適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法務部106年1月5日法檢字第10604501020號函辦理，

並影附原函1份。

二、105年4月13日修正公布之災害防救法第47條之1規定將原

由檢察機關就人民因災害而失蹤事件，經詳實調查有事實

足認其確已因災死亡且未發現屍體者逕核發死亡證明書，

修正為由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，以裁定確

定失蹤人死亡及死亡之時間，旨揭注意事項爰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副本：本部法規委員會、消防署（秘書室【法制科】、災害管理組） 2017-01-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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